《武江区重阳镇青暖村等4个行政村
村庄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《规划》出台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示精神，为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管理，规范乡村地区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，科学指导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项建设活动，助力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。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、《广东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村庄规划全面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》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》，以及韶关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的决策部署，在武江区人民政府、武江区自然资源局的指导下，重阳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《武江区重阳镇黄岸村等4个行政村村庄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
二、《规划》定位
《规划》为法定规划，是指导重阳镇青暖村、万侯村、黄岸村、妙联村开展村域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、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、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。
3、 《规划》范围与期限
规划范围为青暖村、万侯村、黄岸村、妙联村村域全部国土空间，规划期限为2021—2035年，目标年至2035年。其中：
青暖村包括青水塘、青暖、黄屋、白莲、欧屋、东河坝、暖水等共12个自然村，规划总面积约976.25公顷。
万侯村包括三角园、中方、徐屋、大塘、冲口坪、芹村、侯屋、水心共8个自然村，规划总面积约1199.17公顷。
黄岸村包括黄土坛、南岸共2个自然村，规划总面积约590.76公顷。
妙联村包括庙梓阁、洞头源共2个自然村，规划总面积约1583.84公顷。
4、 《规划》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文本分为十章：
第一章规划概况。阐述规划出台背景、规划原则，明确规划依据、范围、期限、效力，说明成果运用方式与规划解释主体。
第二章现状分析。分析各村区位、人口经济、自然资源等基础条件，指出村庄发展空间、设施、风貌、产业等方面的现存问题。
第三章底线管控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等七条管控线，明确各线管控指标与要求。
第四章农村住房。明确农村住房规划选址的各类要求，规划宅基地总面积及新增面积，制定“一户一宅”、集中安置等建设管控标准。
第五章乡村公共服务设施。明确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原则，规划以保留村域现状公服设施为主，根据各村需求增设文化室、体育活动设施等，制定设施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等建设管控标准。
第六章乡村市政公用设施与综合防灾设施。明确设施选址考量因素，规划以保留现状为主，根据各村需求增设基础设施与垃圾收集点等，制定设施建设的容积率、高度等管控标准。
第七章乡村产业用地。区分不同产业用地选址要求，规划落实重点产业项目用地，严禁房地产开发并明确各类产业用地建设管控指标。
第八章乡村风貌管控。提出乡村风貌管控要求，制定绿化美化指引，明确需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对应的保护措施。
第九章附则。说明《规划》作为审批依据的适用情形，明确规划调整、补充的规则，规定突破规划要求的审批流程及适用标准。
第十章附件。明确规划适用情形、建设项目控制指标、规划指标、村域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、近期建设项目库等内容。
5、 《规划》建设的选址与管控
农村住房选址优先用存量建设用地，避开管控底线与灾害区域，符合“一户一宅”要求；明确建筑层数、面积等标准，规范集中安置区容积率、建筑间距等管控要求。
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兼顾位置适中与设施共享，以保留现状设施为主；明确设施容积率不超过2.0、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等基本要求，鼓励多类公共服务设施复合使用。
市政公用与综合防灾设施选址综合考量交通等因素，邻避设施远离敏感建筑，明确建设管控标准。
产业用地按类型差异化布局，划定专属用地规模，严禁产业用地涉房地产开发，明确工业、商业等用地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等管控指标。
强化乡村风貌全域管控，明确绿化美化要求；重点保护历史建筑、古树名木等资源，按法规实施专项保护，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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